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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邱丰 通讯员吴圣超 廖晓
娟 文/图）为进一步深化林业改革，激活林业发展动
力，促进森林绿色富民经济健康发展，1月21日上午，
安溪县“福林票”首发仪式在溪禾山铁观音文化园举办。

为促进安溪县茶叶、藤铁工艺及电商产业等特
色支柱产业和林业高质量发展，安溪县国有林业企
事业单位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开展“林业+产品”合作经营，并依据合作各方提
供的森林资源或出资情况折算成投资份额，对村集
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占有股份制发
了股权收益凭证，也就是“福林票”。本次发布的安
溪县六大类“福林票”，惠及林农、村集体、企业多方，
实现了多票合一、多业融合、多效提升，为林业发展

注入新活力。现场还颁发了安溪县首张“福碳票”和
“林下经济不动产权证”，并举行“福林票”项目银行
授信仪式，为“福碳票”试点基地授牌。出席活动的
专家学者就安溪县“福林票”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下一步，安溪县将以此次“福林票”发行为契机，
立足森林资源禀赋和特色区位优势，进一步培育和
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借“林”发力、借“林”生金，积
极推动林业与茶业、藤铁工艺、电商等安溪特色产业
有机融合，探索“林权使用金+股份享分红”模式，创
新林权凭证管理，进一步激活森林资源内生动力，让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通过“小票据”盘活“大资
源”、带动“大发展”，为安溪县林业改革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法院“活封”两匹马
案外人意外登场
一场特殊执行 助力工人追回工资款

■剧情简介：“本院已依法对这两匹马实施查封……”为帮助申请执行人罗某追讨
劳动报酬，数日前，惠安县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泉州某公司名下的特殊财产——两匹
马进行“活封”。然而此时，一名案外人突然出现，声称自己早已购买了场地内的所有
马匹……

■新闻人物：申请执行人罗某、执法干警、案外人林某及其配偶郑某
■出 品 人：融媒体记者 林志安 通讯员 张月霞 曾芬芳 章泽海

“未经本院许可，不得擅自进行转移、变
卖等相关行为。”数日前，在完成细致的拍照
记录，并将相关法律规定告知现场管理人员
后，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对泉州某公
司名下的两匹马完成了一次“活封”程序。

记者从惠安县人民法院了解到，这是该
院首例针对“活物”的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
罗某与被执行人泉州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报
酬等方面的争议，案件的执行标的为50000
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通过网络查
控系统全方位地进行了财产查询，但未发现
泉州某公司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

面对执行困境，执行干警与罗某联系，向
其进一步了解泉州某公司的财产状况，得到
一条重要线索：泉州某公司实则是一家马术
俱乐部，其营业场所内饲养着十几匹马。为
维护罗某的合法权益，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前
往对该线索进行核查。

经现场勘查，执行干警确认泉州某公司
营业场所内确实饲养着十几匹马。但是马
匹作为活畜，与房产、车辆这类常见执行标
的有着明显区别，它们需要专业的饲养以及
精心的管理。基于此，执行干警决定采用

“活封”的方式来处置这批财产，即对申请执
行人罗某现场指定的价值相当的马匹进行
查封，同时将这些被指定的马匹交由被执行
人泉州某公司负责保管。

法院查封马匹
未经许可不得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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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活畜具有容易转移、评估难度大、变
现较为困难等特点，以及泉州某公司仍在经营
的情况，为切实保障罗某的合法权益，同时尽
可能地减少对正常经营所产生的影响，“活封”
两匹马后，执行干警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
念，再次前往泉州某公司营业场所，希望能够
寻找到推动案件进展的突破点。

到达现场后，执行干警对之前查封的马匹
进行确认，随后向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企业当
下的经营状况。没过多久，案外人林某来到现
场，情绪激动地对着执行人员大喊大叫。

案件承办人耐心地说明来意，尝试沟通交
流。但林某依旧不改其态度，甚至拍着桌子叫
嚣起来，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执行工作。无奈之
下，执行干警只好将其带回执行局，以便进一
步了解情况。

待林某情绪平静下来后，执行干警告知
他，法院已经依法查封了上述两匹马，并且即
将启动评估拍卖程序。林某称，早在案件进入
强制执行程序前几个月，他便已经向泉州某公
司购买了场地内的所有马匹。

执行干警耐心地向林某解释相关法律规
定后，他为自己之前的不当行为表达了歉意，
并表示会尽快联系该案的被执行人，督促其处
理好该起案件。

出现案外人
称已买下场地所有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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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执行干警多次尝试联系泉州
某公司无果，案外人林某并未按法律规
定向法院提交异议材料，而罗某又急需
这笔工资款来维持日常生活。鉴于以
上情况，执行干警决定启动对马匹的评
估程序。

日前，执行干警来到泉州某公司的
营业场所，准备对马匹进行价值评估。
彼时，该场所正在举办活动，案外人林
某的配偶郑某看到执行干警后，上前表
示其已和罗某达成执行和解，只是尚未
履行，愿意配合执行工作，代泉州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

郑某请执行干警帮忙联系罗某，希
望双方能够再次协商还款事宜。最
终，经过执行干警耐心协调，双方当
事人自愿达成和解，罗某同意泉州某
公司当场一次性支付45000元，并向
法院申请结案。

“感谢你们为我的工资款来回奔
波，让我能在过年前拿到这笔血汗钱。”
款项顺利到账后，罗某激动地对执行干
警表达谢意。至此，这起涉及特殊财产
的执行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双方达成和解
工资款顺利到账

安溪县颁发首张“福林票”“福碳票”

安溪县“福林票”首发仪式


